
安徽工程大学校友杯足球赛竞赛细则
为了加强学校和各地方校友会的联系以及各地方校友会间的交流和合作，经杭州校友会、芜湖校友会、合肥校友会、上海校友会、苏州校友会、宁波校友会等地区校友会发起，校友总会研究决定定期举办“安徽工程大学校友杯足球赛”（以下简称足球赛）。为规范足球赛管理，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组织与管理

第一条 足球赛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道德规范，遵循“相亲友爱、诚实守信”，依据“公平、公正、公开”举办。

第二条 足球赛由校友总会、校体育学院共同主办，由地区校友会（含筹）自愿组队参赛，足球赛定于每年3~4月周末举办。 

第三条 足球赛组委会成员由校友总会、体育学院、保卫处、后勤保障处等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地区校友会会长（或校友会指定校友）组成，当届组委会组长由校友总会会长担任、副组长承办地区校友会会长担任，秘书长由校友总会秘书长担任并负责召集。

第四条 承办单位由地区校友会提出申请，组委会根据各地区校友会申请的情况进行审定，首届由杭州校友会承办。承办申请应于当年足球赛开始前提出申请，当届足球赛结束前组委会应予以审定，原则上各地方校友会不得连续承办。

第五条 参赛队伍由地区校友会（含筹）自愿组队参赛，每个地方校友会可组建1--3支球队，由校友总会审核；未成立地方校友会的校友，可以自行组队参赛；学校在职教职工足球队友情参赛。
第六条 参赛队员必须是我校已毕业的校友或在校教职工，不得外聘非校友队员，成立地区校友会参赛队伍应由本地区校友组成。。
第七条 裁判组由体育学院负责确定，并对裁判进行培训。裁判应熟悉比赛规则，保证比赛公平公正，不得袒护任何一方。

第八条 赛事监督组负责赛场抽签、上场队员安排和指导，其中赛事监督组由体育学院负责确任。

第九条 后勤保障组由校友总会、承办地区校友会、校友自愿者组成，负责宣传报道、广告制作、摄影摄像、签到、赛场、就餐、住宿等服务工作，其中组长由承办地区校友会会长指定人选担任，副组长由校友总会指定人选担任。
二、比赛规程

第十条 比赛场地体育学院负责，裁判组应提前到过比赛场地，认真检查设备和场地，保证比赛能顺利进行。具体比赛规程(见通知)由体育学院负责制订。
三、奖励

第十一条 最佳射手，最佳前峰，最佳后位由裁判长、教练组共同遴选，组委会负责审定。

第十二条 冠军奖杯由承办校友会制作；大力神杯由校友总会制作，该奖杯为流动性，每年传承颁发给冠军队，连续三届获冠军队，该奖杯由该队永久保存。

第十三条 亚、季军颁发奖杯和证书，其它获奖者颁发证书，所有奖品和纪念品由承办地区校友会跟据募集资金情况决定，并由承办地区校友会负责设计、采购和制作。

第十四条 校友总会负责定制流动赛旗，赛旗由承办方保存，比赛结束后交接给下届承办方。

四、经费来源与使用

第十五条 经费来源由承办地区校友会和参赛地区校友会募集方解决。其中：

总冠名赞助不少于贰万元（20000.00元），冠名字样：***（冠名）安徽工程大学第*届校友杯足球赛。

参赛地区校友会报名费贰仟元（2000.00元）。

其他赞助如赛场广告等，由承办地区校友会负责募集、洽谈和广告制作。

参赛队伍的差旅费、住宿费、服装费由各参赛地区校友会自行募集解决。

观摩参赛校友的差旅费、住宿费自理。

当届募集经费由承办地区校友会负责管理。

第十六条 募集经费使用范围包括当届保险、奖品、纪念品、宣传广告、餐饮、劳务费、特邀嘉宾等。
特邀嘉宾由校友总会、承办地区校友会协商邀请。
经费不足部分由承办地区校友会负责解决。

五、后勤保障

第十七条 足球赛通知由校友总会、承办地区校友会于每年3月底前共同发布。
第十八条 校友总会负责总体协调工作；负责与宾馆、酒店对接安排来校校友住宿、餐饮工作；负责对接保险公司联系队员参保工作；负责赛场自愿者招募和组织工作，做好为来校校友服务工作。
第十九条 后勤保障处负责赛场医生工作；保卫处负责参赛校友进出校园工作。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校友总会负责解释。

